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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国土资源部、山
东省政府办公厅就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法律和政策通知精神，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严格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引导农村建设依法节

约集约使用土地，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快速发

展，菏泽市国土资源局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存在问

题及对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索。

１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滞后。菏泽市现执行的
市、县、乡（镇）三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１９９９年经
山东省政府批准实施的菏泽市１９９６年—２０１０年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但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全市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中的若干重要指标均被突破，已与当前农

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现状差距甚远，新一轮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修编迫在眉睫。

（２）缺乏科学的镇乡村规划。菏泽市 １５８个
乡、镇、街道办事处，６８６４个村、居民委员会，８０％的
镇没有依法编制镇总体规划，８５％以上的乡、村没有
编制乡、村庄规划，即使个别乡、村有规划也严重滞

后。由于没有镇、乡、村建设规划意识，许多村民完

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建造住宅。有的村虽然做了村庄

建设发展规划，但没有认真实施，管理缺乏力度，没

有发挥规划应有的制约作用；有的镇、乡、村建设规

划档次低，脱离实际，造成了规划建新房却难寻新村

的怪现象。由于乡、村建设发展规划滞后，执行不严

格，致使一些乡、村布局松散、居住零乱、生活环境

差，严重影响村容村貌和村民生活质量。村民建设

随意选址、随意建造，使新建房屋高低不一、长宽不

一。许多村民建房后随意构筑围墙，以此扩大占地

范围，以致妨碍相邻间的排水、通风、通行、采光等，

容易发生纠纷，而且造成村庄“脏、乱、差”。

（３）农村宅基地使用混乱。全市共有６８６４个
行政村，１３９４０个自然村。村庄用地１３．０９万 ｈｍ２，
占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７８．５２％，比重过大，人均占
地高达１８３．４１ｍ２／人，远远超过国家《村镇规划标
准》规定的最高标准 １５０ｍ２／人的标准，人均超占
３３．４１ｍ２。全市村庄用地超过国家最高标准占用土
地２．３８万ｈｍ２。在被调查的２７个村庄中有５０％村
民户均建房用地面积高达３３０ｍ２，村庄用地粗放，
闲置浪费土地现象普遍存在。

（４）违法用地多。一是未批先用。农村村民建
房用地多是只向村委会口头打招呼，或者虽有申请

但未获正式批准就先占用土地建房。二是少批多

用。宅基地挤占胡同、道路问题较为普遍。被调查

的２７个村庄中有２０个村庄道路、胡同宽窄不一。
三是一户多宅。建新不拆旧，外迁不收回宅基地，一

户多宅，房屋闲置较多。有的农民进城从事第二、三

产业，已在集镇或城区购置商品房，在农村只留下老

年人看管；有的因房屋继承形成一户多宅，长期闲

置。多宅户中大部分为个体工商户和乡村基层干

部，也有相当部分是建新房后，没有拆除旧房并退出

宅基地的；还有一部分原住房用地面积已达到法定

标准，但还是多次多处建住宅。村庄宅基地分配、使

用、管理无序。

（５）城镇化水平低。菏泽市城镇面积２．０７万
ｈｍ２，仅占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１２．４４％，比重较小，
城镇化率仅为１３．６８％，且水平低、进程比较缓慢。

２　存在问题的成因

（１）政府重视程度不够。各级政府领导对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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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乡、村规划编修和管

理经费不能得到落实，绝大多数乡、村规划编制工作

至今仍未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也未完

成。加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镇总体规划、乡

之间衔接问题研究不够，农村村民建房在布局、选址

上没有得到科学合理的引导、调控和制约，致使建房

选址随意、零星分散、分配、使用混乱无序。

（２）农村住宅用地管理不到位。非农业建设用
地计划指标管理体系中，没有设置农村住宅用地计

划指标，没有一套科学合理的用地计划指标体系，加

之省政府下达的非农建设用地计划指标非常紧缺，

地方各级政府也未设置农村住宅用地计划指标，这

与农村的发展与需求极不相称。有些村庄因缺乏集

体“四荒”土地，致使正常建房用地需求无法得到政

府审批，也给基层国土资源部门工作带来压力。

（３）旧的传统观念影响。在一些农村村民中仍
存在着宅基地是祖传下来的，就应祖祖辈辈传下去

等旧的传统观念。加之农户之间的经济条件差距较

大，村庄整体统一改造难以实施，致使建新不拆旧的

“空心村”现象存在。二是法制观念淡薄。不少村

民存在着“土地谁耕种、谁所有”的思想，甚至有的

认为在自己的承包地、自留地上建房，是自己的权

利。还有的将农用地的转包与非农业建设用地的转

让混同起来，私下将自己的承包田、自留地有偿转让

给他人用作建住宅。有的村民甚至不清楚建住宅用

地需经政府审批。非法买卖土地、非法占用土地的

现象时有发生。三是存在迷信思想。有些村民认为

虽然自己的宅基地够分户两处的，但是祖传“风水

之地”不允许他人占用，以免破坏自己家“风水”。

需建房的不能入户，怕惹事，在村外自找新宅基地建

房。

（４）基层班子不健全。有些村庄村班子长期对
村民宅基地分配使用问题或不管不问，也是造成宅

基分配使用混乱、“空心村”的形成，乱占、乱建住宅

的主要成因之一。

３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的对策

（１）进一步加快乡、村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步伐。
要切实解决乡、村建设规划与乡（镇）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的衔接问题。乡镇人民政府要尽快组织编制

乡、村建设规划，否则一律不予报批住宅建房用地。

进一步细化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内容，在规划

中对每个村庄的建设用地区（包括旧村庄整理区、

新增建设用地区）进行合理划定，促进建房用地的

合理布局。

（２）完善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抓紧完
善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科学确定小城镇和农

村居民点的数量、布局、范围和用地规模，合理安排

村内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村民住宅建设用地，不得

随意扩大建设用地规模。

（３）严格执行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乡镇
企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农村村民住

宅等三类乡（镇）村建设可以使用农民集体所有土

地。此外，不得批准其他项目使用农村集体土地。

使用农村集体土地中的农用地和未利用地，必须符

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依法办理审批手

续。

（４）大力盘活农村存量集体建设用地。按照国
家有关政策，积极稳妥地开展“城镇建设用地增加

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试点，逐步改造旧村庄，

整治归并“空心村”和零散村落。

（５）大力开展旧宅基地复垦工作。积极探索建
立宅基地退出机制，鼓励农民自愿、有偿退出空闲宅

基地和住宅，并通过土地整理、旧村改造等形式逐步

加以盘活利用，切实提高农村土地利用率。批准新

建住宅必须交回一户一宅之外的旧宅基。村集体经

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可以结合该村实际，对因实施

村镇规划或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需要批准使用宅基

地和异地建新宅的村民，采取依法签订合同等措施，

确保及时利用旧宅基和按期拆除旧房。

（６）严格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标准。乡（镇）企
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应当按照村

庄和集镇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用地规模必须

符合有关用地标准。农村村民住宅要严格执行农村

宅基地管理有关规定，做到依法、公正、公开。

（７）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审批程序。乡镇企
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要依照批准的

村镇建设规划，依法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申请报批

有关用地手续；村民建住宅需要使用土地的，应按照

农村宅基地管理有关规定的程序办理；行政村、乡

（镇）、县（区）政府要认真履行宅基地审批过程中的

分配、审核、审批职能，乡（镇）国土资源管理所要做

到“三到场”。即：受理宅基地申请后，要到实地审

查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拟用地是否符合规划等；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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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经依法批准后，要到实地丈量批放宅基地；村民

住宅建成后，要到实地检查是否按照批准的面积和

要求使用土地。

（８）健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制度。各县
（区）、乡（镇）政府要规范审批行为，健全公开办事

制度，提供优质服务。国土资源部门要将申请条件、

申报审批程序、审批工作时限、审批权限等相关规定

和年度用地计划向社会公告。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建

设用地的土地登记工作，做到土地登记内容规范清

楚，充分发挥地籍档案资料的监督管理作用，切实保

障“一户一宅”法律制度的落实。

（９）加强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宣传。各县（区）和
乡（镇）政府要在新农村建设中深入持久地开展宣

传教育活动，利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土地管理方面

的法规政策，提高干部群众遵守土地法律法规和珍

惜土地的意识，增强依法管地用地、节约集约用地的

自觉性，破除宅基地祖传私有的观念，做到既主动支

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又始终贯彻“十分珍惜和

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

（１０）强化执法监察，实现国土资源管理秩序的
根本好转。探索建立土地管理的长效机制。全面加

强预防土地违法违规责任体系建设，建立政府和国

土资源部门两个预防土地违法违规责任制度，严格

监督考核。实行土地执法区域责任制，行政一把手

负责制。建立政府牵头协调、国土资源部门与公检

法司纪检监察等部门相衔接的工作机制，确保本辖

区内不再发生违法违规用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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